关于做好2010年第一批报送学位评定工作材料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关于2010年上半年学位评定工作时间安排的通知》（河海研[2010] 4 号）的要求，为了做好第一批学位评定材料的报送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10年4月1日前各院（系）向研究生院交学位申请材料。请各院系严格按照学位办要求上报，确保材料齐全，数据准确。
二、报送校学位委员会审议材料清单：

(1)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记录、表决票；
(2) 硕士学位授予名单（格式见样表，excel表格，文件名为“院系拼音第一个字母＋20101”）；
(3) 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简况表（1份）（分委会主席签字）；

(4) 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及学位申请书（2份）；

(5) 学位论文（3份）；

(6) 学位论文中英文摘要电子稿（按格式要求,所有申请学位者的摘要并为一个word文档，文件名为“年份”+“批次”+“学院名称”）。

三、学位授予信息录入
根据教育部要求，所有授予学位的研究生的信息均需按照要求统一上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发展中心。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项工作，2010年第一批授予学位研究生的学位信息上报工作做如下安排：

（1）2009年12月25日至今已完成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均需登录“学位信息录入系统”录入信息。博士研究生中包括所有已完成学位论文答辩，2010年4月7日拟授予学位人员。

（2）“学位信息录入系统”登录方法为：河海大学研究生院主页→学位工作→学位信息录入。即可。

（3）本次学位信息录入截止时间为2010年4月1日。

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

2010年3月15日
硕士学位授予名单（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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